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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断交”后台湾当局“双边协定”的处理

彭 莉 ，上官丹怡

(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国陆续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为推

行其所谓的“实质外交”策略，台湾当局在与他国结束官方关系后，对于双方间的既有“协定”总体

上采行的是通过协商以尽可能维持“协定”关系的处理态度。实践中，也确有部分“双边协定”得

以继续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某些“协定”延续的途径既和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不符，又与

各国政府同中国政府的建交公报精神相违背。为在国际社会强调一个中国，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中国政府应对台湾与“断交国”之间逾越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有所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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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3 日，巴拿马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意味着台湾当局又失去一

个所谓的“友邦”，这对台湾政坛尤其是对外关系领域可谓是沉重的打击。“断交”事件后，巴拿马

政府在其对外声明中明确表示，将终止与台湾当局的一切“协定”，包括双方此前签订的“自由贸易

协定”。［1］对此，台湾当局表示抗议，并援引国际法相关原理，主张官方关系的结束不应影响双方其

他领域的交流，尤其是已经建立的经贸合作关系。［2］时隔不到一年，2018 年 5 月 1 日多米尼加与台

湾“断交”。与巴拿马不同的是，台湾当局单方面宣布将全面停止和多米尼加间的双边合作及援助

计划。［3］显然，在两次事件中，台湾当局处理“断交”前“协定”的立场是不同的，一方面要求维持与

巴拿马的“协定”关系，另一方面又结束了与多米尼加的合作关系。为此，引发了一个值得关注的

问题，即台湾当局对两国的态度何以迥异?

进而言之，他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后双方既有的“双边协定”该如何处理? 众所周知，1949 年

以来，台湾当局经历过多次“断交潮”，这些不同时期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多数与其签订有“双边协

定”。据不完全统计，1949 年至今近 70 年时间里，共有 99 个国家先后与台湾“断交”，其中 73 个国

家与之在“断交”前存在“双边协定”，总量约为 460 个。①“断交”后台湾当局处理这些“协定”的立

场为何? 这些“协定”是否得以延续? 得以延续的途径为何?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两岸学界鲜有关

注。各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均会在建交公报中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建立官

方关系，因此各国处理与台湾“断交”后双方既有“协定”的相关做法也应当符合这一公报精神，但

实践中是否言行合一则有待观察。台湾当局对外签订“双边协定”是其所谓“国际空间”问题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大陆在国际社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应该防范的场域，因此对相关实践进行考察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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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实属必要。

一、台湾当局处理“断交”后“双边协定”的立场

“断交”意味着双方结束了官方交往，但大多数国家与台湾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以及人员

往来并未就此隔绝，双方为发展这些领域的关系曾签订过一定数量的“双边协定”也并未完全终

止。从台湾当局单方立场来看，为保持双方在经贸等领域的交往，在大部分国家与之“断交”后，其

均希望通过协商尽量维持“协定”继续实施。除此之外，基于某些特定的时代背景，或出于其他利

益考量，台湾当局也采行过单方面停止“协定”的做法。
( 一) 寻求协商以维持“协定”
在双方结束官方关系以后，试图寻求与对方国家就继续实施“协定”进行协商，以达到发展“实

质关系”的目的，是台湾当局处理“断交后”既有“协定”的主要立场。“实质关系”乃相对于“形式

关系”( 即“外交关系”) 而言，是指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存在的双边关系。［4］自 20 世纪 70 年代

初蒋经国提出“总体外交”政策开始，台湾当局即将“维持既有形式关系的同时，强调发展实质关

系”作为其与各国交往的基本策略，企图运用各种非官方关系推动台湾对外关系的实质发展。据

此，即便结束“外交”关系，台湾当局仍希望双方此前在经贸文化等领域建立的关系不会就此切断，

在“协定”问题上则表现为积极寻求与对方协商以使其得以继续实施。继“总体外交”之后，无论是

李登辉的“务实外交”、陈水扁的“多元外交”、马英九的“活路外交”，或是现在蔡英文提出的“踏实

外交”，都强调发展与各国的“实质关系”。因此，希望通过协商使“双边协定”继续实施，是不同时

期的台湾执政者在处理“断交”事件时普遍的立场。
“断交”后“双边协定”能否继续实施，除了台湾当局的态度外，还要取决于对方的意愿。加拿

大、日本、美国、南非等国政府，即曾经针对“断交”以后“协定”的处理问题与台湾当局进行过协商，

双方在“断交”前签订的“协定”，通过协商或全部或部分实现了继续实施。当然，也存在对方国家

无意维持“协定”的情形。例如，虽然台湾当局表态希望双方“断交”前建立的经贸合作关系能够继

续，但巴拿马政府却单方声明将终止一切“双边协定”。可见，对方国家的态度是“协定”能否通过

协商得以维系的关键。
( 二) 单方停止实施“协定”
台湾当局寻求协商以维持“双边协定”的立场并非一以贯之。在实践中，台湾当局也采取过有

别于寻求协商以维持“协定”的立场，即单方停止“协定”，包括暂停“协定”和终止“协定”。在国际

法上，双边协定的终止或暂停实施是指一个有效的协定由于一个法定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实施或暂

时不能继续实施，协定当事方“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即为其中一个原因。［5］协定的终止与暂停实

施有所差别，前者在停止实施之后不会再恢复，后者在停止实施之后还有恢复实施的可能。［6］

1． 暂停“协定”
因“断交”而暂停实施“双边协定”，是蒋介石时期早期的处理方式。1949 年之后的两年内，14

个国家先后与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其中有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捷克和波

兰，还有英国、荷兰、挪威等西欧国家。根据台湾当局外事部门编撰的“协定”资料及相关网站的记

载，这段时期台湾当局对与之“断交”国家签订的“协定”，除期满失效及宣告废止以外，均暂停实

施。［7］从被暂停“协定”的数量来看，英国的数量最多，为 21 个，其次为苏联 9 个，荷兰、捷克、波兰、
阿富汗、挪威、丹麦、瑞典、瑞士的“协定”数量较少，均在 5 个以内，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

卡与台湾当局在“断交”前均无“协定”; 从被暂停“协定”所涉的内容来看，多为友好通商、租界、关
税及交通运输等。蒋介石当局之所以采行此种处理方式，与其当时的对外立场有关。这一时期台

湾当局的“对外政策”一直以所谓的“一个中国”为核心而打转。［8］在此原则下，其依旧维系着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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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多数国家的“外交关系”，同时还占据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多数国际组织的“席位”，

故在处理“断交”事件时往往表现出强硬的一面。如 1992 年中韩的突然建交给台湾当局重大打

击，为报复韩国，台湾当局暂停了双方“空运协定”及“贸易协定”的实施，并取消对韩一切特别优惠

待遇。［9］这次“断交”发生于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当局暂停与韩国重要“经贸协定”的做法与这一

时期“务实外交”的总体对外政策并不相符。可见，尽管李登辉当局提出“放弃坚持意识形态，采取

不再排斥‘中共’的立场”，［10］但实践中某些行为似乎又被主观情绪所左右，偏离既定政策。
2． 终止“协定”
后“两蒋”时期台湾当局偏离其所谓发展“实质关系”对外政策的另一种做法是终止“双边协

定”，即在特定的情势下单方对“断交国”发表宣称“终止两国各项协定与合作关系”“停止双方一

切合作计划”或“停止一切援助计划”的“断交声明”。① 从表面上看，台湾当局的此种行径似乎与

追求“实质关系”的对外政策相违背，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与台湾当局之间存在的是以某种“援助”为

前提的关系，并非其对外政策所希望维持的“实质关系”。
首先，这些国家大都是经济较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台湾当局依靠“小国外交”“金钱外

交”策略拉拢的“友邦”，他们在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之初即以“经济换外交”为目的。［11］如巴哈马、
格林纳达、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塞内加尔、帕劳等位于中南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的国家。
其次，这些国家与台湾当局达成的“协定”均以技术合作居多，内容亦多为台湾向其提供农渔业、医
疗等领域的资金、人力或技术援助。既然无法依靠经援继续维持“邦交”关系，台湾当局自然也将

停止援助，与多米尼加“断交”后停止“双边协定”同样是出于此原因。如此看来，台湾当局终止与

部分国家的“双边协定”，实际上是结束了“经济换外交”的交易，与其对外政策并不冲突。
综上，“断交”后台湾当局对“双边协定”的处理通常为试图通过协商尽量使“协定”能够继续

实施。之所以维持“协定”，是受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各执政当局对外政策的影响。为

了发展与各国的“实质关系”，即便“断交”，台湾当局仍希望双方在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协

定”能继续实施，从而使已建立的关系得到维持。但是，在蒋介石时期以及对方国家是依靠经援维

持的“友邦”时，“断交”后台湾当局则单方停止了“协定”。前者是由于当时台湾占有一定的所谓

“外交优势”，其在处理“断交”事件时采行了强硬的做法; 后者虽发生于台湾当局调整对外政策之

后，但因为这些国家均为经济较落后的小国，双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经济换外交”之上的，故台湾当

局在“断交”后即停止了援助，表现为终止双边合作“协定”及计划。事实上，台湾当局在同一对外

政策下采行的不同做法，是其对以经援维系的“友邦”和真正在各领域相互关系有长足发展的国家

之间的区别对待。具体来说，基本由台湾单方履行义务，对其又无经济实益的“协定”均被停止实

施; 而双方合作能够共谋发展，或对台湾确有实益的“协定”，台湾当局则希望能够维持。

二、“断交”后台湾当局“双边协定”的延续途径

从双边协定的角度出发，停止协定可能由其中任何一方所为，而要想顺利实施则关涉协定双方

的态度。据此，除台湾当局的态度外，对方国家的意愿也是“协定”能否在“断交”后继续实施的关

键，故在分析台湾当局立场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协定”对方国家相应的行为。换言之，台湾当局若

希望在“断交”后继续实施“双边协定”，就必然要得到对方国家相同的意思表示。实践中，台湾当

局往往通过与对方国家协商，或实现所有双边“协定”的延续，或使其中部分“协定”得以延续。下

文将结合相关国家的行为，对“断交”后台湾当局“双边协定”的延续途径进行归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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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由“协定”对方国内法予以确认

此种情形特指台湾当局与美国在“断交”以前达成的“双边协定”。
1979 年中美建交，美方接受中方的“建交三原则”，仅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

系。但卡特政府却在宣读建交公报时单方面声明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将寻求调

整法律和规章，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新情况下得以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此声明为

后来“与台湾关系法”的炮制留下了余地。［12］事实上，为与台湾当局商议相互间的“非官方”关系，

1978 年底卡特总统曾委派美国政府代表团前往台北与蒋经国会面，对未来的双方关系进行协商，

后又发布了一份处理对台关系的备忘录，提出“将要求国会制定有关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

关系的法律”，［13］此即 1979 年 4 月 10 日公布的“与台湾关系法”。该法第 4 条( 丙) 规定:“在一切

情况下，包括在美国的各级法院提出诉讼时，国会批准美国同台湾当局所签订的并在 1978 年 12 月

31 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 包括多边公约) 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按照法律予以终

止。”换言之，除中美“建交三原则”中要求美方废除的 1954 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外，与台湾

当局间其他“双边协定”的继续实施均被美国以国内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
从表面来看，“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为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等非官方关系而做出的安排，但

其实质内容却严重背离了《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就拿该法通过国内法延续“双边协定”来说，美

国违反“建交三原则”的行径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美建交时废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

约”有关内容以“安全”条款的形式在“与台湾关系法”中得以延续，这不仅违背了美国不再与台湾

保持“安全”关系的承诺，还暴露了美国将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其次，以“外交关系”为前

提的“协定”仍可继续适用，如 1946 年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一条明定:“缔约双方政府应有正

式外交关系”，据此，既然双方已无官方关系，则应停止继续实施。但事实并非如此，双方的“友好

通商协定”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仍然被援引。例如 1980 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地区地

方法院审理的台湾人民提起的医疗纠纷一案( Chang v． Northwestern Memorial Hospital) ，法官即援

引“友好通商协定”确认了原告的诉讼权利。① 再如 1992 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台

湾公司提起的侵犯版权纠纷一案 ( New York Chinese TV Programs，Inc． v． U． E． Enterprises，Inc． ＆
1－50) ，法官同样援引并肯定了“友好通商协定”的效力。② 在台湾地区也有类似案例，如智慧财产

法院 2010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7 号刑事判决”，该判决涉及美国公司在台湾地区提起著作权侵权

诉讼，对于美国公司是否享有诉讼权利的问题，该案法官援引“友好通商协定”予以认可。③ 再如

“最高法院”2017 年度“台上字第 68 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涉及对台湾地区雇主与受雇美国人之间

的劳动关系的确认，此案法官依据“友好通商协定”驳斥了一方的主张，并在该判决所涉相关法条

中有所罗列。④ 这种情形的发生，不但体现出美国企图将台湾与主权国家相提并论，还可能在国际

社会对台湾的认识问题上造成误导性影响。除此之外，双方用官方名义签订的“协定”应该以符合

《中美建交公报》精神的方式做出适当修改，或予以重新安排，但“与台湾关系法”却未做规定。
( 二) 由双方协商实施原“协定”
此种情形主要是指台湾当局通过与对方国家进行协商，分别或共同声明或决定同意在“断交”

后继续实施某些“双边协定”，甚至与一些国家就双方既有“协定”的总体安排达成新的“协定”。
典型例子如 1970 年加拿大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建交谈判的同时，也在与台湾当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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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案案情，详见 Chang v． Northwestern Memorial Hospital，506 F． Supp． 975( N． D． III． 1980) 。
本案案情，详见 New York Chinese TV Programs，Inc． v． U． E． Enterprises，Inc． ＆1－50，954 F． 2d． 847( 2d Cir．

1992) 。
本案案情，详见台湾当局智慧财产法院 2010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7 号刑事判决”。
本案案情，详见台湾当局“最高法院”2017 年度“台上字第 68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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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双边“贸易协定”继续实施的问题。［14］加拿大政府为此召开过相关会议，决定: “( 1 ) 加方盼对台

贸易正常进行; ( 2) 关于对台贸易的联系事项由双方‘驻纽约总领事馆’办理;……加国尊重已订之

限额协定，包括纺织品协定在内……”［15］之后，台湾当局为维护双方的经贸关系，表示将继续遵照

原“协定”。事实上，此前加拿大政府是为了防止台湾地区棉纺织品的倾销，与台湾当局达成了多

个贸易限额“协定”，其希望能够继续采取此类贸易措施，故相关“协定”通过协商能够继续维持。
除针对特定“协定”的延续进行协商外，也有对双方关系未来的总体安排进行协商的例子。南

非政府与台湾当局早在正式“断交”前就开始了商谈，双方最后达成了维系未来关系的“新关系架

构协定”。［16］双方就该“协定”发表的声明中提到“将在互惠的基础上维持‘实质关系’，并同意对新

关系架构下的代表处，提供维持双方经贸、教育、文化、科技、财政和其他交流与合作的‘必要功

能’”。［17］双方之所以能够对未来关系的总体安排进行协商，重要原因在于台湾当局与南非相互交

往的时间长、面向广，双方在“断交”之前签订了 34 项“协定”，涉及包括贸易、航海、空运、文化、税
收、引渡及各项技术合作在内的诸多领域，如 1975 年“贸易协定”、1978 年“渔业关系协定”、1980
年“航海互惠协定”、1985 年“矿业与能源合作协定”、1991 年“促进投资合作协定”、1994 年“税收

协定”等。这些体量庞大的“协定”理应在商谈的范围之内，但由于“新关系架构协定”至今未对外

公开，因此具体有多少“协定”能够继续实施无从获知。从 2012 年台湾地区高雄地方法院的一份

司法判决文书来看，“引渡协定”在双方 1998 年“断交”以后仍在适用。该案法官在判决中确认了

“引渡协定”的效力，并援引“协定”条文进行裁判。① 除此之外，两者间包括“促进投资合作协定”
及“双边税收协定”在内的经济“协定”也同样经过协商得以延续。［18］

诸如此类的协商大多没有公开，因此无法获知得以维持“协定”的完整名录，但从部分“协定”
仍在适用的实践可以看出，双方通过协商对“断交”前已生效“协定”的继续实施达成一致意见，的

确是部分“协定”得以延续的途径之一。
( 三) 由双方重新签订“协定”
所谓“重新签订”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由旧“协定”的双方就同一事项重新签订; 另一种是“协

定”双方的主体变更后重新签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二种情形应属双方在“断交”后达成的新

“协定”，本文将此类“协定”看作是“断交”以前“协定”的延续，原因在于新旧“协定”的实质内容相

同，正如新瓶装旧酒。
第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如 1987 年台湾当局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商品检验技术合作协定”，

签订主体分别是台湾当局“经济部商品检验局”与“沙特阿拉伯标准局”。1990 年沙特阿拉伯与台

湾当局结束官方关系，隔年双方以相同的主体重新签订了“商品检验技术合作协定”。由于是相同

主体就同一事项在短时间内重新签订，故可看作是“双边协定”在“断交”以后的延续。第二种情形

的典型例子如 1974 年台湾当局对日“断航”时，双方 1955 年签订的“空运临时协定”被迫暂停实

施，隔年双方就以“财团法人交流协会”( 2017 年 1 月 1 日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

会”) 与“亚东关系协会”( 2017 年 1 月 1 日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 的名义重新达成了有关维

持“民间航空业务的协定”。“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和“亚东关系协会”是日本与台湾当局为处理

“断交”后关系而设立的民间机构，但由于二者几乎涵盖了双方尚有“邦交”时大使馆的全部业务，

事实上扮演着对外官方机构的角色，故可将其视为具有“半官方”的属性。［19］这两个机构为双方

“复航”所达成的“协定”即是前者的延续，因为两者的目的和实质内容是一样的。比较而言，双方

通过重新签订新“协定”从而实现延续的情形较少，原因在于此途径同样需要双方的协商一致，若

通过协商能够直接使原“协定”继续实施，双方自然不会选择大费周章地重新商签。
综上所述，在台湾当局希望继续维持“双边协定”的情况下，一般通过与对方国家进行协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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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案案情，详见台湾当局高雄地方法院 2012 年度“重诉字第 49 号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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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途径实现延续的目的，其前提条件是双方对继续实施达成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双方

通过协商延续了部分“协定”，也不应认为其行为是合理合法的，某些“协定”在“断交”以后继续实

施，将对一个中国原则及国际秩序造成不利影响。以正式的“外交关系”为前提者，如“友好通商航

海协定”和“引渡协定”等，是无论如何都不应继续维持的，在双方结束官方关系后即应立即停止;

而双方原以官方名义签订者，如航空、贸易、投资等“协定”，即便有继续实施的客观必要性，也应当

在签约主体、内容等方面进行“合情合理”的安排，以符合双方已无官方关系的现实。

三、“断交”后台湾当局“双边协定”延续的法理分析与风险防范

台湾当局为维持与各国的“实质关系”，企图在“断交”后通过协商继续实施“双边协定”，部分

国家也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延续了部分“协定”。然而，既有的实践并非必然合法，正如奥本海所

指出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经常发生，但是，不法行为者总是力图证明它们的行为并不构成违法行

为。［20］相关国家在与台湾当局延续“断交”以前“协定”的行为中，即有与国际法及国际公认的准则

相违背的情形，长此以往，不仅有害于中国国家主权的维护，还会扰乱正常的国际秩序。
( 一)“断交”后延续“协定”的国际法分析

依据国际法的普遍观点，断交对于条约的适用没有实质的影响。［21］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 以下简称“《公约》”) 第 63 条规定:“条约当事国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不影响彼此间由条约

确定之法律关系，但外交或领事关系之存在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者不在此限。”换言之，条约双

方结束官方关系并不当然地影响其履行，除非官方关系的存续是“协定”适用的必要前提。对于

“外交或领事关系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者”的理解，国际法委员会在其 1966 年的《公约》最后草

案的注释中提到，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会导致适用某些条约所必需的手段或途径的丧失，而使这些

条约无法适用。［22］例如涉及引渡、政治同盟或军事合作的协定，正式外交关系的结束即可能导致协

定无法继续适用。国际实践中也存在例外，1990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英国与伊拉克断交，但双方仍

通过第三国适用 1930 年《伊拉克－英国引渡条约》。［23］可见，两个国家可以在断交后依实际情况对

协定的适用问题进行磋商，以决定是否继续实施。然而，台湾当局并非国际法上的主权国家，也不

是《公约》的缔约方，其与别国“断交”不能参照两个主权国家断交时的普遍做法，而应依其地位采

行与之相符的妥善处理方式。以下通过巴拿马政府与台湾当局的“断交”事件加以论述。
台湾当局与巴拿马政府在“断交”以前签订了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 22 个“双边协定”，

台湾当局希望双方能保持正常交流继续履行，但巴拿马外交部却公告指出:“与台湾之间所签订的

一切条约、协定与谅解备忘录等文书，自巴拿马承认一个中国那天开始，就已失去法律效力。”［24］换

言之，巴拿马政府认为其与台湾当局所签订的“协定”由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而归于无效。在国际法上，缔约能力的具备是条约实质有效的必要前提，缔约方可能由于

其国际地位导致其缔约权受到限制，原则上只有主权国家有完全的缔约权。［25］巴拿马政府既然已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就同时否认了台湾当局所谓的主权国家地位，意味着台湾当局此前与巴拿马

政府达成的“协定”将由于其缔约能力的丧失而失去效力。尽管台湾当局嗣后发表声明称: “依照

国际条约法之基本原则，除非外交关系的存在是适用条约所不可少者，缔约方断绝外交关系并不影

响条约之效力。‘台巴两国’签署之自由贸易协定，其内容无须以外交关系存在为前提，其效力仍

须依协定相关规定处理……”［26］但恐难得到回应。首先，台湾当局援引的所谓“国际条约法之基

本原则”即为《公约》第 63 条，然而其并非《公约》的缔约方①，无权要求巴拿马政府遵守《公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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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当局曾于 1970 年 4 月 27 日以“中国”的名义在《公约》上签字，然而其当时已无法代表中国，签字的
行为也是非法的、无效的，直到 1997 年 5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正式加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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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其次，《公约》中确定的国际条约法原则适用于规范调整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关系，自然不

应用于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时对双方“协定”的处理。此外，更为最重要的是，各国与台湾当局结

束官方关系，不单纯是其相互之间的行为，还涉及中国政府。由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意味着各国与台湾当局“断交”时以及此后的做法，均不得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这也是台湾当局

的“断交”事件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断交所不同的地方。反观各国与台湾“断交”的诸多实践中处理

“双边协定”的做法，无论是继续实施原“协定”，或是以官方名义重新签订新的“协定”，均与台湾

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不相符。严格来说，台湾当局以主权国家的名义与他国达成的“协定”均因缔约

能力的丧失而归于无效，不应再继续适用，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其继续实施“断交”以前

“协定”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与这些国家同中国的

建交公报精神相违背。尽管中国外交部多次对外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各国发展关系的政治

基础，并要求各国遵守建交公报承诺，停止与台湾的官方交流，但仍有一些国家言行相诡，而巴拿马

政府的相关行为则符合其在与中国的建交公报上所做出的“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不再同台

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等承诺。近日，台湾当局某位行政官员对外表示:“FTA 有终止条款，但巴拿

马至今一直没有以正式文书通知台湾，等于没有启动终止程序。”［27］此一说法并不成立。一方面

“台巴 FTA”的终止条款未要求书面通知，另一方面巴拿马政府是否书面通知台湾当局并不影响其

对“协定”无效的主张。［28］此种表态只能透露出台湾当局仍不愿面对巴拿马终止所有“协定”关系

的现实。
( 二) 对延续“协定”逾越一个中国原则的风险防范

对我们而言，在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维护，不能因为各国与台湾当局结束了官方关系而

放松警惕。台湾当局通过与对方国家进行协商，从而达到延续“断交”前“双边协定”的目的，一方

面是为了维持双方经济文化等“实质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其强烈的政治谋求。因此，各国与台湾

当局“断交”后既有“协定”的实施情况同样应予防范。
1． 坚决反对以官方关系为前提的“协定”继续实施

台湾当局与各国在“断交”前达成了一些以官方关系为前提的“协定”，如“友好通商航海协

定”及“引渡协定”，这些“协定”的实施均要求双方之间存在正式的官方往来途径或沟通渠道。换

言之，若双方已结束官方关系，则这些正式的往来途径和沟通渠道亦不复存在，从而“协定”也无法

适用，《公约》第 63 条也同样认为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将对以此为必要条件的“协定”的适用造成

影响。然而，实践中这样的“协定”却还在适用。如上文提到的台湾当局与美国签订的“友好通商

航海协定”，其内容明确应以双方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为适用前提，但该“协定”在双方“断交”
以后仍不断被援用。再如台湾当局与南非于 1987 年签订的“引渡协定”，同样未随双方官方关系

的结束而停止。这些“协定”的适用意味着双方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官方往来，至少不像其在建交

公报中承诺的那样，不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据台湾地区相关资料库数据统计，台湾当局对外

签订的 32 个所谓的“友好协定”、6 个“引渡协定”理论上都将由于“断交”而被停止，但就资料库记

载来看，仅有与苏联、捷克、波兰、阿富汗、丹麦的“友好协定”被明文暂停实施或废止，而“引渡协

定”更是无一被明文停止。① 对此，我们应明确表态，坚决反对以官方关系为前提的“协定”继续实

施。一方面，这些“协定”关系只能发生于存在正式外交关系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 另一方面，“协

定”的实施过程难以避免地涉及双方官方部门的接触。长此以往，不但会造成国际社会对台湾地

位的误认，影响我们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维护，还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分裂势力解读为“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进而危及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因此，不论是对“协定”的对方国家，还是对台湾

当局，我们都应该严正声明，以重申立场。

·89·
① 数据系根据 http: / / law． moj． gov． tw 公布资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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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惕以官方名义签订的“协定”，敦促相关国家进行修正

“断交”代表官方关系的结束，意味着双方之间不再有官方层级的交往。同时，双方以官方名

义签订的具有官方性质的“协定”也应该做出类似去“官方性”的调整，但实践并非如此。依据上文

对“协定”延续途径的分析，无论是美国通过国内法对“协定”效力予以确认，或是双方通过协商，

同意继续实施“协定”，都未对“协定”进行修正，而是完全适用原“协定”。尽管有一些国家与台湾

当局重新签订了新“协定”，但新旧两者的签订主体完全相同，仍然沿用具有官方性质的行政机构

的名义。可见，实践中台湾当局与许多国家在“断交”前以官方名义签订的“协定”仍在继续实施，

这也是我们应该予以警惕的问题。尽管这些“协定”多涉及投资贸易、技术合作、文化等领域，“协

定”本身并不含有太多的主权意涵，但以官方机构作为签订主体的“协定”仍然不应该延续到“断

交”之后。没有官方关系的双方却实施着以官方名义达成的“协定”，既扰乱了正常的国际秩序，也

违背了各国在与中国的建交公报上做出的承诺。对此，我们应予以重视，进行必要的交涉，敦促相

关国家以符合建交公报精神的方式对上述“协定”进行修正。
台湾非国家实体的国际法地位决定了各国在“断交”时，不能采行类似两个主权国家断交的普

遍行径，而是要以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各国与中国的建交公报精神的方式妥善处理。然而，实践

中延续“协定”的做法却存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违背建交承诺的情形。对此，我国有必要加以注

意与防范: 其一，以官方关系为前提的“协定”均应停止实施; 其二，以官方名义签订的“协定”也应

该做出去“官方性”的修正，此关涉两岸政治定位。［29］与此同时，还应该思考的是，有些“协定”的实

施与台湾民众利益相关，应该怎样合理地安排，才能尽量维护民众的权益。1995 年 1 月，大陆曾提

出“在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由此可见，大陆充分理解台湾地

区对外交流，发展经济与文化的需求，但是这样的交流必须在一个中国框架下，以符合两岸政治定

位的方式进行。换言之，台湾地区与各国发展的经贸关系、文化交流可以维持，但绝不是以延续官

方性质的旧“协定”的方式，而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以适当的身份进行。
总体来说，台湾当局对“断交”前“双边协定”的处理方式，既受政治立场的影响，又出于实际利益

的衡量。对有重要政治地位及“经济互利性”的国家，台湾当局希望能够维持与之“协定”的适用，而

对于靠经援争取或维护的“友邦”，台湾当局在“断交”以后则停止了一切援助计划及相关合作关系。
从实践来看，若“协定”双方对继续实施达成共识，“协定”通常得以延续; 反之，则无法继续实施。台

湾当局并非主权国家，其与他国结束官方关系后各项事务的安排，不应依循主权国家断交的普遍做

法，对其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我们应有所防范。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民众对外交往、发展经济、
寻求国际能见度的需求，中国大陆是尊重的，也愿意协助台湾地区对“断交”以后各领域的交流与往来

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现阶段，尽管台湾当局以对外经援保住了一些“友邦”，但这些国家已经逐

渐认清国际局势，正视一个中国原则，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蔡英文当局继续拒

绝承认“九二共识”，不摆正其对外立场，台湾当局所谓的“友邦”数量还会继续减少，不排除这些国家

像巴拿马一样终止与台湾的“双边协定”。长此以往，台湾当局所谓的“国际空间”也将越来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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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Bilateral Agreements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after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Ｒelations

PENG Li，SHANGGUAN Dan－yi
( Taiwan Ｒesearch Institut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ＲC in 1949，more and mor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broken off diplomatic re-
lations with Taiwan． However，in order to promote and expand its substantive relations with some countries，Taiwan author-
ities have been devoted to sustaining bilateral agreements between each other through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Some bilateral
agreements have been actually maintained even after the severance; however，the ways of doing this sometimes are neither
consistent with the Status of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law nor with the One－China spirit of the diplomatic communique be-
tween these governments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government． Therefore，the Chinese Mainland government should be
more vigilant an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such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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